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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通告

Kuaishou Technology
快手科技

（港幣櫃台股份代號：01024╱人民幣櫃台股份代號：81024）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公司）

人民幣3,500,000,000元於2031年到期的2.450%優先票據
（債務股份代號：85103）

茲提述快手科技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的(i)日期為2026年1月14日有關建議發行美元及人
民幣優先票據的公告；及(ii)日期為2026年1月16日有關發行600,000,000美元於2031年
到期的4.125%優先票據、900,000,000美元於2036年到期的4.750%優先票據及人民幣
3,500,000,000元於2031年到期的2.450%優先票據的公告。

如日期為2026年1月15日相關發售通函所述，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申請以僅向專業投資者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七章）
發行債務的方式，將人民幣3,500,000,000元於2031年到期的2.450%優先票據（「票據」）
上市及買賣。預期票據的上市及買賣批准將自2026年1月23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快手科技
董事長
程一笑先生

香港，2026年1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程一笑先生及宿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李朝暉先生、張
斐先生及王慧文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宣德先生、馬寅先生及盧蓉女士。


